
法治与社会

作为全国第二部、西部地区第一部专门规范街道居民议事工作的地方

性法规，《安康市街道居民议事工作规定》通过“小切口”立法精准填补了街

道层级基层民主参与的制度空白，为全国基层治理创新贡献了独具特色的

安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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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性专门再作集中修改完善，严格对

标上位法要求，结合基层实际优化条款

内容，对议事会成员名额、构成、议事程

序等核心内容作进一步规范，立法全过

程得到省人大有力指导与严格把关，既

坚守法治底线，又贴合基层实际，见证

了专班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也让这部

法规成为凝聚全市各界智慧、承载上级

人大悉心指导的民主结晶。

构建完备制度体系
以规范运行强化基层支撑

作为西部地区首部街道居民议事

专门法规，《规定》共 24条，不分章节，

以“小切口”立法实现街道居民议事工

作全流程、各环节规范覆盖，从总则原

则、成员管理、运行机制到议事保障、施

行条款，构建起系统完整、务实可行的

街道居民议事制度体系，所有条款均经

省人大常委会严格审查，确保合法合

规、务实管用。

坚持党的领导，锚定议事工作正确

方向。《规定》明确坚持党的领导、依法

开展议事活动、密切联系群众、真实反

映居民意愿四项核心原则，由人大街道

工委统筹组织议事活动，将党的领导贯

穿议事工作全过程，议事范围精准聚焦

街道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服务保障、生

态环境保护、基层社会治理等群众最关

切的关键领域，确保议事工作不偏航、

见实效。

严把队伍建设关，保障议事主体广

泛多元。《规定》明确由人大街道工委结

合辖区常住人口规模、村社及单位分布

等实际，合理确定议事会成员名额，原

则上不少于40名、不超过100名，成员

由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社会各界

人士组成，保障非中共党员、妇女、少数

民族、专业技术人员占适当比例。同时

严格划定任职条件，规范民主推荐、审

核审定、公示等产生程序，建立动态退

出、增补管理机制，明确议事期限为五

年，从源头上保障议事队伍的民意代表

性和专业议事能力。

规范运行机制，确保议事务实高效

闭环。《规定》清晰划定六大议事内容，

明确人大街道工委可组织议事会依法

票选推荐民生实事项目；议题经广泛征

集、研究确定后公开，议事细则报县

（市、区）人大常委会备案。同时明确议

事会会议召开、表决的法定要求，建立

健全议事成果闭环落实机制，要求街道

办事处及相关单位对议事意见一般 3

个月内书面报送处理结果，复杂问题延

长时限不超过3个月，处理情况及时通

报，真正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议

而有决、决而有行、行而有果”。

健全保障体系，夯实议事工作基层

根基。《规定》构建全方位保障体系，明

确县（市、区）人大常委会的指导职责和

人大街道工委对议事会成员的培训、管

理、联系职责；将议事活动经费全额纳

入县（市、区）政府财政预算，对无固定

工资收入的议事会成员参与议事活动

给予适当财政补贴；明确安康高新区管

委会可参照执行，推动街道居民议事会

与村（居）民委员会、社区社会组织等建

立信息互通、议题协同机制，凝聚基层

治理强大合力。

立足实践检验成效
让民主法治惠及千家万户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实践，立法的价

值在于落地。在《规定》正式出台之前，

安康市已率先在汉滨区 4个街道开展

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试点，实现试点

全覆盖并顺利召开首届街道议事代表

会议，累计推选议事代表 353名，征集

群众意见建议147条，票选民生实事项

目 24个。从解决校园周边学生“出行

难”问题，到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完善配

套设施，从优化辖区人居环境、整治背

街小巷，到协调邻里纠纷、化解基层矛

盾，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在

街道居民议事平台上得到有效解决。

这些鲜活的基层实践，不仅为《规定》的

制定提供了最真实的“第一手素材”，而

且让立法更具针对性和实操性，让群众

真切感受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就在身边。

相信随着6月1日《规定》的正式施

行，将会推动街道居民议事工作从建机

制向见实效转变，让每一位居民都能成

为基层治理的参与者、监督者、受益者，

为新时代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法治动能，让民主

之花在安康大地常开常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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